附件三               領        據

       茲收到交通部觀光局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理「振興大阿里山地區觀光產業旅遊活動」          等    人旅遊獎助金新臺幣壹千伍百元整，此據

具領人                  （親簽或蓋章）
登記名稱：　　　　       　（蓋章）

負責人：　　　       　　　（蓋章）

撥付金融機構代碼：

帳號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98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切  結  書（申請補貼時檢附）

   立切結書人申請交通部觀光局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請領辦理「振興大阿里山地區觀光產業旅遊活動」案，已自遊客消費總額中扣除，業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令規定，並願確實遵行，絕無訛詐補助經費之情事，否則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此致

  交通部觀光局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（親簽或蓋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　　　　　
統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     　 

中   華  民  國   98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